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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合同 降低风险

YANCHENG ARBITRATION COMMISSION

“空调外机从一开始就装错位
了，从上面的26楼一直到我们22楼都
是这样，我也只有将错就错，把外机
放到了21楼了。”7月31日，面对上门
强制执行的射阳法院执行局王京广
等人，家住射阳县合德镇一小区22楼
的被执行人家属道出难处。

事情不是很大，但是遇到了的确
很闹心。被执行人尹某某和申请执
行人苏某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关系，苏
某住在21楼，尹某某住在22楼。本来
想着“邻居好赛金宝”，但是现实中的
一些琐事着实让苏某没有办法作出
妥协。而这一切全因一个空调外机
位置引起。

苏某安装空调时，突然发现客
厅里的空调无法安装。安装师傅
说，外机没有位置放了。苏某这才
发现，本来属于自家安放空调外机
的位置已经被楼上的 22 楼住户“鸠
占鹊巢”了。

尹某某家将自家空调的外机装
在了苏某家卧室飘窗的顶部。按照
原建筑设计，预留卧室飘窗顶部是给
同层住户的客厅空调安装外机的。

但是现在22楼将外机占了21楼的位
置，20 楼的住户又正常使用该机位。
这就害苦了21楼的苏某，没有地方放
置外机了。

苏某认为，尹某某没有根据建
筑设计放置空调外机，其行为侵犯
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苏某找到尹某
某协商解决办法，但是一直没有结
果，于是就告上射阳法院，要求对方
拆除错装的空调外机，并且承担相
应的费用。

22 楼的尹某某也有一肚子的苦
水：他们也是受害者，错位的现象从
26 楼就开始了，26 楼的错放到了 25
楼，25楼错放到了24楼，一直就错位
错了下来。“因为我们家空调外机无
处安放，所以才放置在21楼家的。”尹
某某不同意挪走空调外机。

法院认为，尹某某将空调外机安
装在苏某家的飘窗顶部，占用其放置
空调外机的位置，其行为客观上导致
苏某无法正常安装空调，构成侵权，
遂于今年1月31日依法作出判决，判
令尹某某拆除空调外机，并自行承担
相关费用。

转眼过去了半年，如今到了盛
夏，尹某某还是没有履行的意思。忍
无可忍的苏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7月31日上午，法院一行人来到
尹某某家。尹某某不在家，开门的是
他的女儿尹某。王京广对她说：“判
决下来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父亲一直
回避这个事，不能再拖了！”尹某说：

“26 楼的人答应拆，我们下面的才好
跟着拆。”

“现在强制执行了，你知道着急
了，人家21楼的人急不急？”王京广对
她说。据介绍，针对这样的情况，最
直接的方法就是 22 楼也可以通过诉
讼向23楼维权，但是这样一来就会出
现连锁反应，产生多起诉讼案件，也
不利于邻里关系的改善。

感受到执行行动的强制力，尹某
表示家中老人身体不好，恳请宽限两
天，两天一到就主动拆除。本着善意
文明的理念，执行法官考虑到天气较
热以及被执行人的身体情况，在和申
请人沟通后，让尹某写下一张承诺
书，承诺将于近日内拆除空调外机，
逾期未拆除将自愿接受法院的制

裁。落款处附上了自己的姓名、日期
和手机号。

“其实，解决问题还有更好的方
法。”王京广说，“你们21楼到26楼的
住户可以考虑集中起来，一起商量从
根源上理顺这个外机位置错位的问
题。”执行法官的建议得到了22 楼和
刚刚赶来的23楼住户的响应。

当天下午，法院执行人员再次来
到小区。他们请物业公司通知 22 到
26 楼的业主集中到物业办公室。执
行法官对到场的几家进行了普法，敦
促他们主动拆除装错了的空调外
机。到场的几户业主均同意主动拆
除空调外机。

王京广表示：“除了 22 楼的是被
执行人外，其他业主都是案外人，不
在我们的执行范围里，不能采取强制
措施，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耐心的普法
释明，对大家进行教育、劝解，提出解
决问题的最优方案。如果大家都能
齐心一致，把已经错位的外机位置回
归本位，这样不但能减少邻里间的矛
盾，同时也减少了诉源和执源，节省
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施建峰 记者 吉德龙 韩天阳

执行路上执行路上 25

外机错位引纠纷 执源治理巧处置
射阳法院执行法官化身“老娘舅”灵活执行排除妨害案件

双管齐下巧解难 助力街区再发展
基本案情：2023年，亭湖某社区居委会

与盐城某机电工程公司因租赁合同纠纷诉
至亭湖区人民法院，法院判决要求某机电
工程公司返还房屋并赔偿占用费。判决生
效后，某机电工程公司未履行，某社区向法
院申请强制腾房并支付占用费。

执行初期，执行法官了解到，某社区
因相关街区存在安全隐患，准备重新规
划 整 改 提 升 ，故 未 再 继 续 出 租 案 涉 房
屋。但案涉房屋被某机电工程公司转租
给他人开设 38 间商铺，租户情况复杂。
若直接强制腾房，不仅困难很大，而且极
易引发重大社会矛盾。执行法官意识到
必须先做好群众工作，听取租户意见，在
此基础上再行研判，方能找到腾退房屋
的“金钥匙”。法院遂积极联合社区、派
出所等多个单位部门挨家挨户宣传告知
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释明改造街
区环境的重要意义，并积极听取租户的
意见。

在此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大多数租
户并不是不想搬离，而是因为没有找到新

的商铺，亦或是因其他地方租金太贵、消
费需求跟不上等因素才耽搁至今。为此，
执行法官和社区再沟通，共同协商周边
其他市场吸收有意向的租户，妥善解决
好租户腾退后的经营问题。在法院等部
门的精心组织下，最终 38 家商铺全部搬
离，某机电工程公司也支付了相应占用
费，本案圆满执行完毕。目前社区正在积
极筹备改造街区，重新招商，助力街区再
升级。

典型意义：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找
准矛盾聚焦点，在维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
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人及第
三人权益的影响，是法院充分发挥执行职
能作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优化营商环
境的重要体现。亭湖法院在该案执行过
程中，不简单机械执法，而是从司法服务
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的高度，找准背后矛盾
的关键点，以刚柔并济的手段，平衡好执行
温度和力度的关系，最终实现了矛盾纠纷
的实质性化解，为街区的升级发展扫清了
障碍。 黄银君

大丰检察院

筑起商业秘密“防护墙”
基本案情：2014 年，王某

某应聘至甲公司工作，并签订
了劳动合同及商业秘密保护
协议。工作期间，王某某与乙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伙
经营甲公司同类产品，事后
王某某向甲公司提出辞职，
跳槽至乙公司工作。王某某
违反与甲公司签订的商业秘
密保护协议，利用甲公司的
技术在乙公司生产甲公司同
类产品，并向多家企业销售，
造成甲公司利润损失近200万
元。案发后，王某某被公安机
关查处并移送至大丰检察院
审查起诉。

办理思路：大丰检察院围
绕涉案产品信息是否不为公
众所知悉、是否具有商业价
值、权利人是否采取相应的
保密措施进行审查，向侦查
机 关 提 出 具 体 补 充 侦 查 意
见，全面客观收集证据，厘清
商业秘密与专利权之间的关
系，最终认定王某某采取秘
密 手 段 窃 取 甲 公 司 技 术 图
纸、技术协议等商业秘密，生
产同类产品，并且获得相应
的密点和同一性鉴定，证实
其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
行为。

为准确认定损失数额，承
办检察官实地走访企业，查实
整套控制程序是该产品的“大
脑”核心，商品价值主要体现
在控制程序上，因此，以商业
秘密实际用于生产经营，造成
权利人销售利润的减少作为
损失数额计算较为适宜。此
外，大丰检察院结合案件办
理，探索搭建了全市首家知识
产权赔偿谅解平台，承办检察
官组织双方赔偿调解，最终王
某某向甲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并认罪认罚。
典型意义：该案的办理，坚

持“治罪”与“治理”并重，延伸
法律监督触角，解决行业治理
中的“堵点”，通过搭平台、建机
制等形式，实现“办理一个案
件、规范一个行业、减少一类诉
源”的良好示范效应。

积极引导取证，强化知识
产权检察综合履职。大丰检
察院在办理涉及商业秘密等
高新技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案件，严把案件质量关，严格
落实每案提前介入机制，加
强对“非公知性”“同一性”等
认定商业秘密关键要素的引
导取证。建立“一案四查”办
案模式，对同一案件均同步
审查是否涉行政执法、刑事
追诉、民事追责、公益诉讼线
索等情形。

能动履职，以刑事和解制
度重建司法平衡。大丰检察院
办理此类案件时，坚持能动司
法，多途径加大追赃挽损力度，
将刑事和解作为解决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的新渠道，降低权利
人维权成本，并促成双方达成
赔偿谅解协议，修复社会关系、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实现诉源
治理。

多部门联动，合力构建知
识产权管理保护新格局。大丰
检察院主动加强与行政执法机
关的常态化沟通，聚焦商业秘
密司法治罪与治理难题开展调
查研究，协同法院、公安、市场
监管等部门出台《商业秘密保
护协作机制》，打通商业秘密保
护的行政、民事、司法、检察等
协作通道，构建商业秘密综合
保护体系，服务保障产业链持
续健康发展。

王炜


